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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

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通
知 

渝府发〔2009〕105 号 

 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《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》已经 2009 年

11 月 2 日市人民政府第 53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 

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九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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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

 

为加快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（以下简称保税港区）招商引

资，更好地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入区投资兴业，促进重庆及

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，在认真执行现行重庆市有关优惠政策

的基础上，依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制定本优惠政策。 

本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重庆两

路寸滩保税港区的批复》（国函〔2008〕100 号）明确的界址点

坐标范围界定。 

  

第一章  进出口环节税收及监管政策 

  

一、境外进入保税港区的货物予以保税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

有规定的除外。 

二、保税港区内企业的货物交易不征收增值税、消费税；保

税港区内企业直接出口的货物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。保税港区内

生产企业生产出口货物耗用的水、电、气（汽），准予按现行政

策规定水、电、气（汽）适用的出口退税率退还增值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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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境内货物进入保税港区视同出口，按现行政策规定的出

口货物适用出口退税率实行退税。 

四、对保税港区内生产企业在国内采购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

并已取消出口退税的列名原材料，保税港区外企业可凭海关签发

的出口货物报关单等相关凭证，按增值税法定征税率办理出口退

税。如列名原材料出口退税率进行了调整，保税港区内生产企业

在国内采购加工出口的，统一按调整后的退税率执行。 

五、货物出保税港区进入国内销售，按货物进口的有关规定，

办理报关手续，并按货物实际状态征税。 

六、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从境外进入保税港区的

下列货物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，具体包括：保税港区内生产性

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机器、设备和建设生产厂房、仓储设

施所需的基建物资，保税港区内企业生产所需的机器、设备、模

具及其维修用零配件，保税港区内企业和行政管理机构自用合理

数量的办公用品等。 

七、保税港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，不实行进出口配额、

许可证件管理，但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八、保税港区与区外之间进出的货物，经海关核准，区内企

业可以办理集中申报手续，在 1 个自然月内将申报清单数据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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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归并，填制进出口货物报关单，在次月底前向海关办理集中申

报手续。 

九、保税港区与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者保税监管场所之

间的流转货物，不征收进出口环节的有关税收。 

  

第二章  出入境检验检疫政策 

  

十、进出保税港区应检物实行“一次性检验检疫”。 

十一、对出口活畜、活禽、水生动物和免验农产品全额免收

检验检疫费，对其他出口农产品减半收费。 

十二、对《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

目录》第 61 章（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）、62 章（非针

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）全部编码出口纺织商品的出入境

检验检疫收费降低 30%。 

  

第三章  财税扶持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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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对在保税港区内新办的鼓励类产业的企业，按西部大

开发政策，减按 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

十四、对 2012 年前在保税港区内新办的大型仓储、分拨、

配送、采购类物流企业和经认定为高新技术的出口加工贸易企

业，自获利年度起，根据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市级留成部分给

予第 1―2 年全额补贴，第 3―5 年减半补贴。 

十五、对 2012 年前在保税港区内新办的航运（航空）企业

从事国际航运（航空）业务取得的收入，根据企业缴纳的营业税

市级留成部分给予 3 年全额补贴。 

十六、对在保税港区内新办的仓储、物流等企业在保税港区

内从事货物运输、仓储、装卸搬运业务取得的收入，在 2010―

2012 年内，根据企业缴纳的营业税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。 

  

第四章  外汇政策 

  

十七、保税港区内企业与境内区外之间货物贸易项下交易，

可以人民币计价结算，也可以外币计价结算；货物贸易项下从属

费用计价结算币种按商业惯例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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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保税港区内企业付汇时无法提供相关凭证和商业单据

的，可在付汇后 90 日内按相关规定向付汇银行提供，并由付汇

银行按规定办理核注结案及签注等手续。 

十九、保税港区内企业直接从境外进口，或者从区内、境内

区外购买境外企业货物，按相关规定向银行提供有效凭证和商业

单据，从外汇账户或购汇对境外支付。 

二十、保税港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发生清算时，其外方清算

所得经核准后可用于境内再投资或者汇出境外。 

  

第五章  保税港区仓库、厂房租赁优惠政策 

  

二十一、对租赁保税港区厂房、仓库和堆场的企业，给予相

应的优惠。凡是 2010 年内开始运营且租期超过 2 年的，从租用

之日起，半年内租金全额返还，半年后租金实行优惠。 

  

第六章  其    他 

  

二十二、本优惠政策自保税港区封关运行之日起施行。 


